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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四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 2 3 和 1 4 3 

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

第二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

1 9 9 0 - 1991两年期方案概算 

第六委员会的报告（A/4 4 / 7 2 3 ,第8段) 

建议的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

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

报告员： E t i e n NINOV先生（保加利亚） 

1. 1 9 8 9 年 1 1 月 2 7 日，第五委员会第 4 8次会议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

15 3 ^ ,审议了大会关于第六委员会的报告（ A / 4 4 / 7 2 3 )第8段建议的决议蕈案 

所涉方案预算问题。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口头提出了该委员会的有关 

报告。 

2.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决定通知大会，如果大会通过第六安员会的报告（A/ 

4 4 / 7 2 3 )第8段建议的决议草案： 

( a )所需增加资源将为$ 20， 2 0 0 , 00,以供支付法律顾问和代表的旅费和生 

活 津 贴 ； . 

第五委员会的决定 

8 9 - 3 0 6 8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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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o)这些赞用将构成1990 — 1991年方案概算观定的立法机关的授权所需增 

加的经费，因此将受大会I g 8 7 年 1 2 月 2 1日第42/211号决议附件内核可的 

应急基金的限制； 

CO如果所需增加资源无法由应急基金提供，秘书长将减少工作人员出席工作 

组和研究小组的会议时间，从总共1 2个星期减至8个星期，并重新调用因此腾出 

的资源来支付通过该决议草案所需的旅费和生活津贴。 




